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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香港有限公司協議書
甲方（委託方）：                                                                                

乙方（受託方）:   泉州市丰泽区中港商务中心                                                                                                                                                                                   
甲方現全權委託泉州市丰泽区中港商务中心向香港有關機構申請辦理公司註冊相關手續，經雙方協商一致，達成以下內容條款：
1、 甲方必須向乙方提供:
真實有效的股東資料；身份證（或護照）複印件；通信地址及聯絡方式。
二、填寫“註冊香港有限公司申請書”一份：
三、甲方向乙方提供的資料必須確認真實無誤，保證申請註冊的此公司是用於合法的商業運作，並承擔該公司的債權債務和法律責任。
四、乙方爲甲方代理內容如下：
代辦並領取：商業登記證，註冊證書，法定文件1套，公司章印（鋼印，長形章、原子印），董事會會議記錄冊，公司章程十六本，股票本，綠色文件盒，首年商務秘書服務（包括註冊地址，電話接聽，收發傳真，接收小件郵包）一年。

五、辦理費用1和付款方式：
1） 註冊資本HKD 壹万  ，需交政府厘印稅HKD  10.5   。（一次付清，已包括在總費用內）辦理總費用（人民幣）     元（包括須向香港政府有關部門繳納的費用和乙方代理費用）；

2） 付款方式：（甲方填委託書、協議書），辦理前預付50%即（人民幣）     元，餘款50%即（人民幣）     元在領取證書及相關資料時付清。

六、辦理的時間：收到甲方簽署申請成立公司法定文件和申報表後12個工作日內完成。

七、本協定雙方訂立後，如乙方無法完成甲方委託之業務，甲方此前所交的款項乙方給予退還。

八、本協定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本協定自雙方簽署之日生效，未盡事宜雙方協商解決。注：乙方爲甲方代理註冊的公司，所有證件真實有效，否則造成的一切經濟損失一律乙方負責。

甲方代表簽名（蓋章）：                           乙方代表簽名（蓋章）：   
                                       簽署日期： 200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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